附件4
开办道路货运企业“一件事”告知承诺书
（示范文本）
 〔        〕年第      号

一、申请人基本信息
1.申请人名称（企业或个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申请人□（授权委托人□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通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告知承诺内容
（一）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货运车辆。
1.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；
2.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应符合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7258）的要求；
3.车辆技术等级应符合《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》（JT/T198）规定的二级以上；
4.车辆应符合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环保要求；
5.车辆配置符合《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》（JT/T794）要求的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，并接入符合要求的监控平台；
6.半挂牵引车以及重型载货汽车达到50辆以上的单位，建设符合《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技术要求》（JT/T796）标准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平台，或者使用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。监控平台应当与道路货运车辆公共平台对接。企业应当配备专职监控人员（监控平台每接入100辆车设1人，最低不少于2人）。
7.柴油、汽油为单一燃料且总质量>3500千克的新车及前次等级评定日期超过规定时限的重组旧车，需提供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核查报告；
8.车辆的外廓尺寸、轴荷及质量限值符合《汽车、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、轴荷及质量限值》（GB15889-2016）的有关规定。
9.车辆其他要求：
（1）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，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；
（2）从事冷藏保鲜、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，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、设备、设施，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；
（3）从事集装箱运输的，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。
（二）有符合下列条件的驾驶人员：
1.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；
2.年龄不超过60周岁；
3.经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、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，并取得从业资格证（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）。
（三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：
1.配备交通安全专职人员；
2.企业应当配备经安全培训的主要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
3.安全生产和岗位责任制（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、企业负责人岗位责任制、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岗位责任制、安全员岗位责任制、驾驶员岗位责任制）；
4.安全生产操作规程（包括业务承接调派操作规程、驾驶员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装卸管理人员安全操作规程）；
5.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；
6.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；
7.车辆、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；
8.道路运输应急预案（包括交通事故、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道路运输应急预案）；
9.卫星定位系统监督管理制度；
10.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；
11.安全例会制度；
12.安全生产考核与奖惩制度；
13.安全生产值班制度。
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，无需申请取得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及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、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》。
三、告知承诺适用对象
本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申请材料，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规定的申请材料。
四、承诺方式
本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。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签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
五、承诺的期限和效力
申请人提交《开办道路货运企业申请表》和签章的告知承诺书（一式二份）后，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。
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，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，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六、监督和法律责任
属地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将在许可决定作出之日起后2个月内对申请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。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要求其限期整改；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撤销其已获取的许可证件。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，应依法查处。
七、诚信管理
（一）信用承诺公开。申请人签订的信用承诺书扫描件，按照信用信息公开和隐私保护要求通过云南政务服务网、“信用交通·云南”网向社会公开。
（二）信用记录管理。申请人在实行告知承诺审批后，因失信行为被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的，将按照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要求，计入其信用记录。
（三）践诺行为监管。根据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交通运输信用承诺制的通知》（云交法制〔2020〕24号）要求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对申请人践诺行为进行核查监管，实施相应的激励或惩戒措施，并按要求开展异议处理和信用修复。
八、申请人承诺
本人承诺申请条件符合本《告知承诺书》告知承诺内容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材料。
本人已认真阅知并准确理解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，并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以上所作承诺均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并愿意承担由于本人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（以下内容二选一）
□1.申请人作出承诺的

申请人签名/盖章: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□2.由委托代理人代替申请人作出承诺的

委托代理人签名：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


行政机关/综合受理窗口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(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)
[bookmark: _GoBack]
